
关于组织 2022 级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

“创新创业教育”专题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专业系：

根据 2022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关于“创新创业教育”

专题教育环节 2 学分的毕业要求，为了鼓励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创

新创业，提升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动力和能力，现启动 2022 级

本科生创新创业专题教育学分认定工作，并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定内容及规则

“创新创业教育”专题教学 2 学分属于认定模块的必修学分，

学生在本科阶段开展的创新创业实践及相关成果可申请学分认

定（知识产权为常州工学院所有），折算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学

分。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学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认定：

（一）竞赛获奖



（二）创新创业

（三）论文论著

（四）科技成果

（五）学术交流



（六）取得专利

（七）职业资格

（八）其他成果

本类成果包括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证书和全国计算机等级证

书，其他指定成果需通过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核通过才予以承

认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院系成立认定工作小组

学院、系部成立由本科教学负责人牵头，系主任、教学秘书

和有关专业教师组成的创新创业专题学分认定工作组负责认定

工作。

组 长：副院长（陈建忠）

成 员：各专业系主任（张虎、方丹、任明丽、吴晟、沈毅）



秘 书：教务办主任（张晓亮）

（二） 向学生宣传

请各专业系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在专业系学生群和班长

群公布《关于组织 2022 级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

专题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，并多渠道加强宣传。

（三）开展系内认定工作

各系按照以下工作节点和内容开展认定工作。

1.发布专业系通知。专业系结合本系学生情况，发布系内认

定工作的具体通知，明确认定工作安排、申请提交方式及系内咨

询方式，并及时通知到每一位 2022 级学生。

2.学生申报。由学生本人在 2025/2026 学年第一学期第 11

周前向所在专业申报。申请学分认定的 2022 级学生应于 2025 年

11 月 21 日前按《关于印发常州工学院学分认定办法（修订）的

通知》（常工政教[2019]9 号）（附件 1）向所在专业系提交《常

州工学院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
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，若无特殊情况未按时提交申请，

则学分不予认定并按旷考处理。

3. 审核认定

（1）2025 年 11 月 21 日前，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提交学生认

定申请表 2 份（一份交专业系，一份交教务办）及佐证材料 1 份，

以学生为单位汇总班级佐证材料并提交光盘 2 份（一份交专业系，

一份交教务办）；



（2）2025 年 12 月 5 日前，专业系任课教师完成本系学生

申请材料的审核、学分认定。

（3）2025 年 12 月 19 号前，系主任完成专业系学生创新创

业学分认定；

（4）2025 年 12 月 26 号前，教学院长完成学院本科生创

新创业专题学分认定，学院对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结果

公示一周。

4. 录入学分。公示无异议后，院系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前按

照学生成绩管理要求，将认定通过的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录入

教务系统，并将本院系学生提交的《常州工学院课程学分认定申

请表》及证明材料等进行归档保存。

请专业系高度重视学分认定工作，并在各时间节点前完成相

关认定工作，确保申请的 2022 级每位学生能按时获得创新创业

教育实践学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。各专业系要加强对 2022 级人

才培养方案和《关于印发常州工学院学分认定办法（修订）的通

知》（常工政教[2019]9 号）的宣传讲解力度，务必通知到每一位

学生，认真组织学生申报学分及系部审核工作。

（二）实事求是，严惩作假。各专业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

审查，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对于在学分认定过程中发现的伪造材

料、编造数据等作假行为者，对于学生按照《常州工学院学生管



理规定》中作弊处理；对于教师按照“关于印发《常州工学院教

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（常工政[2021]73 号）”

认定教学事故，同时计入师德师风考核档案。

四、工作联系方式

（一）各专业系联系人：

1.经济系主任： 张老师，瑶光楼 B401

2.管理工程系主任：吴老师，瑶光楼 B403

3.工商管理系主任：任老师，瑶光楼 B405

4.电子商务系主任：方老师，瑶光楼 B407

5.财务管理系主任：沈老师，瑶光楼 A401

（二）学院联系人：副院长：陈老师，瑶光楼 A511

附件

1.关于印发《常州工学院学分认定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（常工

政教[2019]9 号）

2.2023-2024 年常州工学院学科竞赛榜单目录（Ⅰ级、Ⅱ级、Ⅲ级）

3.经济与管理学院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题教育学分认定补充

规定

4. 经济与管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

经济与管理学院

2025 年 10 月 20 日


